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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学生班主任工作的意见山东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学生班主任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

〔2004〕16号）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学校情况，现就进一步加强

本科学生班主任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本科学生班主任工作的重要意义

　　学生班级是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的基本单位。加强班主任工作，对于充分发挥专任教师在人才培养和思想教育中的

积极作用，引领学生成长，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教师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从事班主任工作

是教师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重要途径，是学校加强师德建设的有效措施。专任教师担任学生班主任，在实施知识传授的

同时，增强育人工作的主动性，对于凝聚育人合力，营造全员育人工作格局，具有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学校实施了班主任制度，班主任与辅导员互相补充，取得了较好的育人成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班主任

工作还存在一些与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不适应的地方。部分学院没有很好地坚持班主任制度，实行班主任制度的各

学院工作开展不平衡；对班主任的管理、考核和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有的班主任对自身工作职责认识不清、积极性不

高、责任心不强等等，这些都影响了学校育人工作的提升和发展，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要从思想上、政策上引

导专任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做到教书育人并重，充分调动他们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做出应有贡献。　

　　二、进一步明确本科学生班主任的工作职责

　　班主任、辅导员共同承担班级学生工作。辅导员是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指导和事务管理的总负责人。班主

任是为促进学生专业学习、帮助学生全面发展而设置的兼职工作岗位，主要承担本科学生的学业指导和学涯、生涯、职

涯发展规划指导工作，同时协助辅导员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引导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思想引导。经常与学生、辅导员和其他任课教师沟通交流，掌握学生的思想、生活情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专业思想，培育良好人格。 

　　（二）学业辅导。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标，制订学习计划，掌握学习方法。组织课程辅导，开展前

沿讲座，培养学生专业意识。指导学生成立各种学习兴趣小组，积极开展各类学术、创新和实践活动。抓好学风建设，

加强学术诚信教育。

　　（三）发展指导。指导学生进行学涯、职涯、生涯规划，树立科学的成才目标和发展方向。参与人格培育工作，指

导学生完善人格发展规划，帮助学生落实人格提升方案。

　　三、扎实做好本科学生班主任选聘配备工作

　　（一）学生班主任选聘配备工作在学生工作部、人事处指导下，由各学院负责实施。各学院根据专任教师和班级设

置情况，统筹安排班主任选聘工作。担任班主任是每位专任教师的职责，当前可以主要在新聘青年教师（第二聘期）和

未担任过班主任的教师中进行选聘。确属特殊情况，不能担任学生班主任的，经学院批准后，报学校人事处、学生工作

部备案。

　　（二）学生班主任的任期由学院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不少于两年，鼓励带满一届学生。

　　四、建立健全本科学生班主任工作制度

　　（一）班主任例会制度。各学院可按专业、年级建立班主任例会制度，每学期至少召开2次例会，由分管学生工作副

书记召集，相关班主任、辅导员参加，可邀请学院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及其他领导参加。例会内容主要是总结介绍工作

情况，了解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和学习状况，安排布置下一步工作。



　　（二）班主任、辅导员联系制度。班主任要定期与辅导员沟通联系，交流学生情况，解决相关问题，共同研究确定

指导学生发展的方案和具体措施。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学生奖惩、学生资助等工作应征求班主任意见。

　　（三）班会制度。班主任每学期至少组织或参加2次主题班会，通过班会进行思想引导，完善学生人格；介绍专业动

态，指导学生进行学涯、职涯和生涯规划。 

　　（四）与学生谈心制度。班主任每学期与每个学生谈心1次，全面把握学生思想动态，了解学生需求，可通过面谈、

网络、电话等方式进行。要重点关注学业困难学生，适时与他们谈话，进行有针对性地指导。

　　五、不断完善本科学生班主任工作管理考核机制

　　（一）各学院在学校人事处、学生工作部指导下，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和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为主负责班主

任日常管理与考核工作。

　　（二）班主任考核与辅导员考核同步进行，考核采用百分制，学生评价占70%，学院评价占30%，分为优秀、合

格、不合格三个等级。学校将履行班主任职责情况纳入教师考核指标，各学院要将考核结果报学生工作部、人事处备

案，作为职务、职级晋升的重要参考。

　　（三）对于考核合格以上的学生班主任，按每周1个课时计入工作量，学院在发放津贴时予以体现。学校设立班主任

专项津贴，年终核算发放。

　　（四）学校每年评选一次优秀学生班主任。优秀学生班主任由各学院从考核优秀者中推荐，由学校学生工作委员会

评定并表彰。同等条件下，优秀学生班主任在职级、职务晋升上给予优先考虑。

　　（五）无正当理由拒绝担任学生班主任者，两年内不得申报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学生班主任年度考核不合格

者，取消当年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资格。

　　六、切实加强对本科学生班主任工作的组织领导

　　班主任工作是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学校学生工作委员会要定期

研究本科学生班主任工作，不断完善制度，加强工作督导。各学院成立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组长，分管教学工作

的副院长任副组长的工作小组，在学院党政班子领导下，具体组织实施班主任工作。学校各有关单位要根据工作分工，

落实相关责任，为班主任有效开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各学院可按照本意见要求，结合本院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的学院可参照本意见进行选

聘、管理和考核。                               

　

　　　　　　　　　　　　　　　　　　　　　　　　　山东大学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